
中水科技劳动用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劳动用工管理，明确公司与

劳动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双方权益，构建稳定、和谐

劳动关系，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国家和北京市

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均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三条 总经理工作部负责公司用工的日常管理，主要

职责为： 

（一）制定用工管理制度，并对用工部门用工进行指导。 

（二）对用工部门申报用工材料进行审查并报分管总经理

审批。 

（三）对用工部门聘用的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的缴纳、转

移等。 

（四）制定、修改的涉及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

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等

方面的规章制度。 

第四条 财务资产部负责对劳动用工费用进行核发。 

第五条 公司各部门为用工的主体，主要职责为： 

（一）严格依法用工，按照“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



实行部门主要负责人责任制。 

（二）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及用工需求，合理确定用工

规模。 

（三）制定岗位说明、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劳动者岗前

业务培训等方面的规章，并予以实施。 

第三章  用工人员分类及管理 

第六条 用工人员分类： 

    公司用工人员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回聘人员：因工作需要，公司聘用的离、退休人员，为

公司回聘人员。 

劳务人员：为完成一定的工作，而使用的在校学生及人

事劳动关系保留在原单位的人员，为劳务人员。 

聘用人员：除上述回聘人员和劳务人员外，与公司建立

劳动关系的人员，为公司聘用人员。 

第七条 回聘人员： 

1、各部门应充分重视离、退休同志在公司的发展中所

起的作用，因工作需要，可回聘离、退休同志。 

2、各部门于每年 12 月将次年的回聘计划报总经理工作

部，由分管总经理审批，并签订劳动协议。 

3、原则上回聘人员年龄不超过男 65 岁、女 60 岁。根

据需要和本人意愿，可全日回聘或半日回聘。 

4、回聘费用由聘用部门按工作实际情况确定。 



5、原则上回聘同志的出差应有部门非回聘职工陪同，

并享有相应的差旅费。 

6、对年龄超过 70 岁的离退休人员公司不再回聘。如确

因工作需要，部门应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聘请为高级咨询，

采取咨询费的形式支付报酬。 

7、对 70 岁以上的老同志因工作需要出差，必须得到部

门负责人的批准，并安排人员陪同。 

第八条 劳务人员： 

1、各部门可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使用部分劳务人

员从事辅助性工作。 

2、劳动者须提供学生证、工作证（缴纳社会保险证明、

原单位同意其在外工作的证明）、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填

写《中水科技劳务人员登记表》。 

3、由总经理工作部审核相关材料，报分管总经理审批。 

4、签订劳务协议。 

5、劳务人员的薪酬由部门在劳务协议中确定，但不能

高于同等岗位的公司聘用人员。 

6、由财务资产部按月核发劳务费用（工资）。 

第九条 聘用人员 

1、各部门每年 12 月上报次年招聘计划，按计划进行招

聘； 

2、按照《中水科技招聘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招聘



工作。 

3、待聘人员须按规定提供相关材料，如果材料提供不

全者，不予录用。 

4、录用并签订劳动合同。 

5、聘用人员的薪酬按《中水科技工资标准及执行办法》

执行。 

第十条 用工部门未经公司审批同意即与劳动者形成

事实劳动关系的，属擅自用工，应追究用工部门负责人和主

要责任人的责任。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损失由用工部门承

担。 

第四章  劳务协议 

第十一条 《中水科技劳务协议》依据国家及北京市相

关规定制定，一般期限为 1年，特殊情况，经申请同意可适

当延长。 

第十二条 公司劳务人员需签订《中水科技劳务协议》，

并报总经理工作部审核备案。 

第十三条 协议内容包括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

酬、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防护等。 

第五章  劳动合同 

第十四条 《中水科技劳动合同》依据《劳动合同法》

及北京市有关规定制定，分为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

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三种期限的合同。 



第十五条 《中水科技劳动合同》共十章二十五条，内

容包括：（1）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基本情况（2）劳动合同

期限；（3）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4）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5）劳动报酬；（6）社会保险及其他保险福利待遇；（7）

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8）劳动合同的解除、

终止和经济补偿；（9）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内容；（10）当事

人约定的其他内容等。 

第十六条 凡本公司聘用人员均须签订《劳动合同》。合

同一经签字生效，本公司即与签约者发生合同所规定的各项

权利义务关系。签约者在签合同前应仔细阅读有关条文及相

关附件，正确理解合同条款。 

第十七条 签约乙方必须是劳动者本人，不得代理签约。

签约甲方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的各部门负责人签字。

《中水科技劳动合同》条款如需变更、修改，必须由甲、乙

双方协商办理。 

第十八条 关于合同年限规定： 

（1） 根据工作需要，本公司聘用的劳动者试用期满，

依其工作表现可续签 3-5 年合同。 

（2） 在本公司连续工作 5年以上，表现突出的专业技

术人员可续签 5年合同。 

（3）在本公司连续签订 2 次劳动合同或工作满 10年及

以上的员工续签合同时，可以签订无固定期合同。 



第十九条 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

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

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用工部门可要求劳动者支付违约金但

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第二十条 用工部门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

守用工部门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竞业

限制人员范围和期限应符合《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劳动合同文本的附件： 

（一）《岗位说明书》具体描述劳动者从事岗位的任职

条件和岗位职责及完成工作任务应达到的具体标准。由用工

部门制定。 

（二）《中水科技公司聘用人员登记表》具体介绍劳动

者本人劳动关系状况、学历背景、专业技能等方面的信息。

由总经理工作制定，劳动者如实填写。 

（三）《劳动者承诺书》是劳动者本人对劳动合同内容、

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标准、各项规章制度等了解并同意

遵守，同时对本人提供的个人信息的真实性所作出的书面承

诺，由劳动者本人签字确认。 

第二十二条 用工部门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变更劳动

合同约定内容，并签订《劳动合同变更书》，具体程序如下：  

（2）用工部门将协商一致的《劳动合同变更书》文本

报总经理工作部审核，由分管总经理审批。 



（二）《劳动合同变更书》经分管总经理审批同意后，

由劳动者和公司法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公司盖章后，劳动

合同变更自此生效。 

第二十三条 劳动合同的解除、终止、赔偿金的支付按

照《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执行。具体程序为： 

（1）用工单位按《劳动合同法》规定时限向劳动者做

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将通知书送达至劳动者本人。 

（2）《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经劳动者本人确认并签字

同意，并由公司法人代表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公司盖章后，

劳动合同即解除。 

第六章  其他用工规定 

第二十四条 如劳动者在用工部门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

间不超过 4 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 24 小时的，可

采用非全日制用工形式。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

都可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公司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非全日制用工需要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

国家、北京市地方政府有关规章制定，本办法与上述法律、

规章不一致的，以法律、规章为准。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总经理工作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8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授权委托书 

 

委托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职务：         

受委托单位名称：          受委托人姓名：       职务：         

现授权         单位负责人         作为受委托代理人，办理  

                                                      事宜，

委托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签章）： 

 

 

受委托人（签章）： 

                    

                            年      月    日 

 

 

 

 



订立劳动合同意向书 

        单位与      劳动者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相互

履行告知义务，并对告知内容的真实性作出承诺，双方经平

等协商并就劳动合同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后，订立本意

向书，以促成正式劳动合同的签订。 

  

单位（签章）               劳动者（签字）          

 

                               年   月   日 



岗位说明书 

部门： 

岗位名称  岗位类型  

岗位职数  直接上级  

 

岗位职责 

 
 
 
 
 
 
 
 
 
 
 
 
 
 
 
 

任职条件 

 
 
 
 
 
 
 
 
 
 
 
 
 
 
 
 
 
 
 
 
 
 
 
 



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 

 

                ： 

你与        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编号    ）将于   年    

月   日期满，           单位决定与你终止劳动合同（编号    ），

请于   年   月   日前办理相关手续。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回   执 

         我于___年___月___日收到《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  

                                      签字： 

                                      年     月    日     



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 

 

                ： 

按照《劳动合同法》及                                 有

关规定，根据下列情形： 

 

 

 

我单位自___年_ _月___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编号     ），

现予以告知，请于___年___月___日前办理相关手续。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回           执 

      我于___年___月___日收到《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  

                                          签字： 

                                      年     月    日     

 

 

 



 

 

 

中水科技员工登记表 

 

 

 

 

 

 

 

 

 

            单      位：                      

            填  表  人：                      

            联 系 电 话     ：                      

            填 表 日 期     ：                      

 

 

 

 



姓  名  性别  民族  
 

 

 

彩色照片 

（2寸） 

出生日期  籍贯  

学  历  学位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身份证号码  

所在部门  应聘岗位 
 

技术职称  取得技术职称时间 
 

档案存放地  户口所在地 
 

家庭住址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学  校  专  业  指导老师 
 

培养方式  学制  婚姻状况 
 

劳动者个人概况 

工作及主要学习简历 

起止时间 何地(何校)从事何工作(何专业、何学历) 

  

  

  

  

  

  

  



主修课程及成绩 

 

论文概况（题目、目录、摘要等） 

 

 

 

 

 

 

 



发表学术论文著作 

论作题目 期刊名称 发表日期 期数 

    

    

    

    

    

    

    

    

    

    

    

外语及计算机技能素质和水平 

外语技能 

 

计算机 

技能 

 

获得各类奖励、资格证书情况 

序号 项      目 

  

  

  

  

  

特长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 

与本人关系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均真实可靠，如有虚假，本人愿承担 

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